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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青岛法院知识产权纠纷诉前调解典型案例

【案情简介】

原告修某是“李村河底”商标的权利人，在
青岛市李沧区经营李村河底烧烤戳子肉店铺
多年，经长期经营宣传，该店铺成为附近热门
店铺。为更好保护自身权益，修某于2019年底
申请注册“李村河底”商标。后修某发现张某、
张某某在市北区经营的两家烧烤店也名为“李
村河底戳子肉”，修某认为张某二人的行为侵
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诉至法院，要求张某二
人停止使用商标，并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费
用3万元。

张某二人抗辩称，其经营的店铺并未侵权，其
已于2020年申请“某李村河底”商标，且该商标早
于“李村河底”商标被核准注册，其有权使用相关
字样和标识开展经营活动。

【调解结果】

本案经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法官多次与双
方沟通，从店铺利益、长远经营等方面切实为双方
共同考虑，最终促成调解。当事人就解纷数额达
成一致后，张某二人继续使用自身商标“某李村河
底”进行经营。

【典型意义】

“戳子肉”是青岛代表性美食之一，原、被告均
已长期经营且开设分店，各店铺经营状况良好，广
受好评，若不能切实化解双方矛盾，既影响经营，
也不利于打造地区特色品牌。该案在充分考虑双
方利益的同时，助力青岛本地特色美食品牌打造，
实质化解矛盾纠纷，实现案结事了。

【案情简介】

侯某诉称其系摄影作品《生炒排骨》的著作权
人，主张被告未经许可，在其管理运营的微信公众
号上发表的“每周食谱”中擅自使用该作品，构成
侵权，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委派青岛市版权保
护协会进行调解。

【调解结果】

调解员在了解双方著作权侵权纠纷原委的基
础上，及时与当事人沟通，耐心细致释法说理，将
心比心开展调解。调解员多次赴学校向被告讲解
相关法律法规、类似案例及纠纷可能引发的后

果。最终促成双方友好和解，原告撤诉。

【典型意义】

近年来，进入司法领域的图片类知识产权侵
权案件不断增多，有相当数量的当事人著作权意
识相对薄弱，忽视图片的著作权侵权问题。调解
员通过一次次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调解，帮助当
事人探索合法使用授权作品的路径，避免再次产
生侵权纠纷损失。把实质化解矛盾、解决问题作
为诉前调解的目标。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充分发
挥调解组织、调解员的专业优势，通过调解，提高
知识产权纠纷的解决效率，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
节省司法资源。

【案情简介】

被告在其公众号中发表的文章中未经授权使
用了案涉美术作品，原告向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损失5000余元。

【调解结果】

调解员历经几个月时间，反复沟通，最终成功
调解了该案件，双方签订和解协议，原告撤诉。原
告以相同案由起诉了青岛某汽车销售公司，调解
员以此为契机，同时成功调解了该案件。

【典型意义】

该案案情并不复杂，其意义在于开拓了调

解新思路，成功运用于调解并获得成功。调解
员在与原告沟通中，了解得知其手中还握有几
十张其他销售集团涉嫌侵权该系列图片的证
据，会陆续提起诉讼，只调解这一起案件并不
能完全化解双方间矛盾，且单个案件调解因原
告索赔金额较高双方也难以达成妥协。受此
启发，调解员有了新的调解思路，尝试与原被
告沟通一并调解该批案件，这样每个案件金额
可以降低，总计来算金额较高，同时节约了双
方诉讼成本，双方都易接受。某销售公司存在
与被告相同的情形，原告后续会发起多起诉
讼，调解员同时联系了销售公司。经多次沟
通，艰难进展，历经几个月之久，最终成功化解
该两批案件，多方取得共赢。虽费时较长，但
成功地将确定会发生的几十起案件消弭于诉
前，极大节约了司法资源。

【案情简介】

原告项某某发现被告邵某某擅自在其掐丝珐
琅工艺品（景泰蓝）中裁切修改使用原告的九幅画
作，并且将原作中题跋、印章、署名删除。上述涉
案掐丝珐琅被多家媒体宣传报道。原告2024年1
月31日向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被告停止侵犯原告九幅画作著作权的行为，并就
侵权事宜公开赔礼道歉，支付赔偿金45万元。

【调解结果】

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接到案
件后，多次与原告及被告沟通，并向被告释法，被
告认识到使用别人作品需要取得授权，其行为已
经侵犯原告对其作品享有的著作权。但被告因
病生活困难，难以支付原告主张的赔偿金数额。
调解员又多次与原告沟通，客观陈述被告目前的

经济状况和身体状况，最终在调解员的调解下，
被告向原告书面道歉，取得原告项某某谅解，原
告同意免除被告经济赔偿，并撤回对被告的起
诉，纠纷在诉前化解。

【典型意义】

本案系著作权侵权引发的纠纷，原、被告均
系各自行业内知名人物，在各自的领域均取得一
定成就，有一定影响力，如果不能妥善化解纠纷，
可能引发负面舆论，尤其是会对被告的荣誉和形
象产生不良影响。通过诉前调解化解矛盾，能够
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更能平衡双方的利益，并
且通过这个案件，给被告上了一堂生动的知识产
权保护课，提升了被告的法律意识，让被告充分
认识到在进行创作时，需要时刻树立法律意识，
避免出现侵权行为。该案例具有很好的社会普
法意义。

【案情简介】

原告享有“桥头”注册商标专用权，“桥头排
骨”品牌具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原告
发现被告某排骨店在门店招牌、价格菜单以及零
售配送网络平台上均使用了原告商标标识，构成
商标侵权，要求被告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并
诉至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法院将该案件委
派给驻院调解组织青岛市市中公证处进行诉前
调解。

【调解结果】

调解员通过多次与原、被告双方沟通得知，被
告曾与原告签订加盟协议，加盟到期后被告未更

换门店招牌及相关宣传标识。起初被告并不认为
自己的行为构成侵权，通过调解员耐心释法明理、
分析案情，被告意识到错误，及时撤下店铺及网络
平台的侵权标识和图片，并积极配合法院调解。
最终双方本着相互理解、各退一步的理念，达成调
解协议并即时履行完毕。

【典型意义】

通过商业特许经营方式加盟知名品牌成为近
年来发展极快的一种商业模式，不少加盟商在协
议到期后继续使用商标，对侵权行为不以为意。
调解员参与诉前调解，不仅快速化解纠纷，减轻双
方当事人诉累，还起到知识产权的普法作用，对构
建健康和谐的法治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案情简介】

2023年11月，胶州市大白菜协会发现，胶州
市某种子店未经授权，擅自在其店内销售的白菜
种子外包装上使用“胶州大白菜”字样，涉嫌侵犯
其享有的“胶州大白菜”商标权，遂向胶州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提出处理请求。经胶州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查处，胶州市某种子店认识到自己的行为
违法，愿意将剩余种子下架，并赔偿胶州市大白
菜协会的经济损失。

【调解结果】

在胶州市市场监管局和胶州市人民法院的
引导下，通过“行政调解+司法确认”，胶州市大白
菜协会与胶州市某种子店签订行政调解协议书，
并向胶州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胶州法院在收到双方当事人的申请后，依法
进行审查，在立案当天出具了民事裁定书，确认
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有效，赋予其强制执行力，

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

【典型意义】

该案是胶州法院首次为保护国家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发出的司法确认民事裁定，也是
建立知识产权诉调机制以来，对胶州市辖区
知识产权侵权纠纷行政调解作出的首件司法
确认案。胶州法院与胶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胶州市工商业联合会2023年3月共同在部
分行业协会、商会建立“知识产权保护服务工
作站”。该案的妥善处理是胶州市各方共建知
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后的有效尝试，进一
步完善了胶州市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充分发
挥司法、行政、工商联及行业协会、商会等在保
护知识产权方面的积极作用，拓展沟通渠道，
推动胶州市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走深、走实，培
育知识产权保护的良好生态，进一步营造一流
的营商环境，助推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行稳
致远。【案情简介】

原告于2017年11月30日获得“某商城管理
系统”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发现58家企
业未购买商城正版软件，擅自在域名、服务器站点
中安装使用经修改、破解后的开源版正版软件，遂
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
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青岛中院受理后将上
述58件案件指派山东省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诉前调解。

【调解结果】

经调解员核实证据，本案存在两个争议焦点，
一是是否构成侵权，二是赔偿金额。调解员根据
其专业知识，依据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接
触+相同或实质相同”判断是否构成侵权，依据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确定侵权的具体类别及责
任承担。

因被告涵盖青岛、威海、潍坊、东营、烟台5个
地市，涉及教育、旅游、食品、电子产品、建材五金、
医学检验、计算机信息技术开发等19个领域，每
家企业都有不同的需求，调解员采用多元化调解
方式，分类施策。一是与第三方销售平台直接对
接，一次性解决15家企业所涉服务器的17家站
点，其中12家企业的12家站点为此次涉诉站点，

其余3家未涉案企业也借助本次调解达成和解，
调解成功率100%。二是以买代调，实现知识产权
许可运用，被告在不了解著作权侵权的情况下购
买了计算机盗版软件，调解员进行著作权普法后，
被告支付11000元购买了原告的著作权，实现双
赢。三是采用传统调解方式，与双方代理人就合
法来源抗辩、赔礼道歉的平台、消除影响的诉求进
行沟通，力求达成和解。除11家无法取得联系
外，其余47家成功调解31件，成功率66%，调解金
额共计16.1万元，最高调解金额1.1万元，平均调
解金额为5194元，最短调解时间5天。

【典型意义】

该案属于典型群体性著作权侵权案，著作权
人在全国范围发起大量侵权诉讼，案件社会影响
范围广，同时也是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机制下
高效化解纠纷的典型案例，是根据青岛中院与山
东省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签署的《知识产权协
同保护合作备忘录》的诉前调解案例，发挥山东保
护中心调委会知识产权资源优势，“多元化”推进
案件调解；从案件委派、集中受理、集中调解到调
解文书制作签字全程在线开展，“加速度”助力矛
盾化解；切实考虑中小微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促
成双方达成商业合作，营造“有温度”调解氛围，为
后续诉前调解工作开展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案情简介】

2023年11月6日，著作权人赵某以某幼儿园
未经许可，擅自在微信公众号宣传信息中使用其
摄影作品为由，请求东营市知识产权人民调解委
员会进行调解。

【调解结果】

经东营市调委会审查，本案案情清晰明了、
侵权行为成立、赔偿金额小、证据材料完备。为
充分发挥县区地缘优势，东营市调委会与广饶县
市场监管局前往被请求人处进行沟通。经市、县
两级工作人员耐心向被请求人普法，释明其侵权

行为和侵权责任，被请求人经权衡，同意和解并
希望对和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经协调，双方签
订和解协议并于当天完成司法确认。最终，该案
历时9天快速结案。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东营市调委会首件由多单位优势互
补、有机衔接、协调联动化解的著作权纠纷典型
案例。办理过程中，充分发挥广饶县属地职责作
用，运用“人民调解+司法确认”纠纷化解模式，降
低当事人维权成本，节约了司法资源，提升了纠
纷化解效率。

案例一：

用“李村河底”名号惹纷争
法院巧调解实现案结事了

案例二：

调解员调解著作权纠纷
借一案化解几十起纠纷

案例三：

加盟商侵犯“桥头”商标
调解员释法析理化解纠纷

案例四：

调解员分类施策高效调解
一次促成31案“和解+履行”

案例八：

东营市调委会发挥多单位优势
9天促成侵权双方尽释前嫌

案例七：

“行政调解+司法确认”
保护“胶州大白菜”商标

案例六：

制作景泰蓝擅用他人画作惹纠纷
调解员法理情兼用化干戈为玉帛

案例五：

一张《生炒排骨》照片引纠纷
调解员释法说理双方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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